連江縣政府 附 表

急難救助申請表
一、申請資格：遭受急難事件者
二、申請所需資料：（1）申請表（2）全戶戶籍謄本或身份證明文件（3）傷病者應加附公立
醫療院所診斷書、死亡者應加附死亡證明書或其他相關急難事件證明（4）全戶所得、財
產歸戶清冊【列冊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老人及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免附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/ 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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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事件概述：







	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課長：           鄉長：

	縣政府審核結果：
□符合本縣民眾急難救助自治條例第    條    款之規定，擬准予救助        元。
□不符合，原因：
□退件，原因：

	承辦人：           科長：          副處長：            處長：



